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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读法律硕士(JM)专业学位招生简章 上海大学是国家“211工

程”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，其法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78

年的复旦大学分校法律系，具有悠久的历史。经过长期的努

力发展，现已形成一支以知名教授为学科带头人、以高层次

人才为骨干，梯队结构合理、教学和司法实践经验丰富的师

资队伍。现有法理、宪法与行政法、刑法、民商法四个法学

硕士点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。 上海大学也是国内最

早(1994年)成立知识产权学院的高校之一。2005年，上海大学

法学院的知识产权学科被上海市教委列为重点发展的教学建

设高地。 新一轮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》(1999年-2020年)，

确立了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、金融

、贸易、航运中心的宏伟目标。因而，具有知识产权、金融

和政府服务职能等专业背景的实用型、复合型法律人才必将

成为未来市场的主导力量。 一、教育特色和培养目标 法律硕

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

法治理念，德才兼备、高层次的复合型、实务型法律人才。 

上海大学知识产权方向的各层次人才培养已经形成一套比较

成熟的模式，也是我校法律硕士教育的一个特色。而金融法

、政府法治两个方向的人才培养，也初具规模。我们的培养

目标是：针对未来上海和长三角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，培养

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，同时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实务经验，

能够独立从事法律特别是知识产权、金融和政府法治实务工



作的复合型、应用型人才。 二、招生规模 40名。 三、报考条

件 2005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

取得学历证书(一般应有学位证书)的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、

政法委、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，人大系统干部以及有关部门

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；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，持经

本单位同意和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

格审查；其它部门人员的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

写推荐意见。 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

招生限额的20%。 四、学制及学习方式 在职法律硕士学制三

年。其中课程学习时间为两年，学位论文撰写时间为一年。

因特殊原因，经学生申请并由学校批准，可延长半年至一年

毕业。学制及学习年限包含授课时间、论文写作和论文答辩

时间。 学习方式：为了同时照顾到上海市和外地的学生，我

校将采取在职不离岗的形式，主要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习。

采取集中面授与平日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学习。 五、 培养方式

及学位授予 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为委托培养，录取后签订委

托培养协议书，学习期间不转户口、人事档案关系等。学习

期间的工资、福利待遇、医疗费用等均由法律硕士生所在单

位承担。学费：10，000元/学年。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《

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》的要求，我校法

学院针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，结合法学院教学

科研的特色和优势，制定了自己的教学培养计划。 学生按照

我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计划的要求选课，在规定的年限

内修满要求的学分，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，授予

法律硕士学位。 六、考试科目 初试全国联考科目： (1) 专业

综合考试(含刑法学、民法学、法理学、中国宪法学、中国法



制史) (2) 外国语(报考我校仅限英语语种) 复试自主考试科目

：政治理论及面试 复试内容和形式由法学院根据培养要求，

结合其他知识和能力的考核统筹考虑后确定，并在复试前通

过上海大学研究生部网(/)向考生公布，考生也可查询上海大

学法学院网( www.law.shu.edu.cn)。 七、报名与考试事宜 (一)

报名工作 1.网上报名信息输入 网报时间及网址 1)在上海市报

名并参加考试的考生于2008年7月1日～16日登录上海市教育

考试院网站www.shmeea.edu.cn/填写、提交报名信息。 2)外省

市报名并参加考试的考生请在7月上旬登录有关省(自治区、

直辖市)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进行网上报名

。 注：请考生务必牢记网报编号！ 2.现场报名 现场报名时间

为2008年7月18日～7月21日。 1) 上海市报名并参加考试的考

生现场报名地点为(三者就近择一)： 现场确认点地址地点日

期时间同济大学四平路1239号瑞安楼（研究生院）底楼7月18

日～21日8：30～16：00周六、周日照常办理上海交通大学华

山路1954号体育馆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北一路369号大礼堂附楼

2)外省市报名并参加考试的考生请在有关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

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现场报名点报名。 注：Ⅰ 

由报考者现场签字确认后的信息一律不得更改。 Ⅲ 报考者应

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，逾期不予办理。只

进行网上报名未到指定现场报名点办理照相等相关手续的，

本次报名无效。 Ⅳ 现场资格验证及图像采集必须考生本人到

场办理，不得委托他人代理。 3.准考证发放 上海市教育考试

院将统一编排考场、打印准考证。考生应于2008年10月10日

～24日从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网站(www.shmeea.edu.cn)下载准

考证，并仔细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，凭下载的准考证按



时进入试场，由监考老师核对身份后下发正式准考证。 外省

市准考证发放办法请关注有关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学位与研

究生教育主管部门通知。 (二)资格审查 资格自审： 所有报考

者须满足报考条件。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前，考生须认真阅

读报考条件，确定自己是否具有报考资格。如不满足报考条

件或提供虚假信息，即使参加了考试，我校不予录取，责任

由考生自负。 未进行资格审查造成不能被录取的，责任由考

生自负。 1.我校资格审查具体时间、地点： 9月13日 延长

路149号上海大学北大楼206室 9月15日～9月20日 宝山区上大

路99号上海大学行政楼410室； 2.资格审查手续： 报考者凭现

场确认后打印的《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》(

须加盖公章)，并携带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 八、咨

询和联系方式 上海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联系人：谌老师 电

话：(021)66136356(兼传真) 上海大学法学院网站：

www.law.shu.edu.cn/ 上海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：E-mail

：jmsdfxy@yeah.net 地址：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

法学院法律硕士教育中心BJ楼202室 (93信箱) 邮编：200444 特

别说明：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，百考试题所提

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，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

式信息为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